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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年轻人开始反向驯化
‘大数据杀熟’”的话题频频登上微
博热搜，引发大众热议。

年 轻 人 正 采 用 一 种 新 方 法
来对抗算法，那就是通过点赞评
论积极追寻多元化的信息，并精
心构建“人设”，来反向影响算法
的推送机制。他们还换上一致的
头像，将昵称统一化，利用这种高
度相似的标识来隐藏自己的真实
身份和喜好，从而规避算法的精
确追踪，打破基于个人标签的推
荐惯例。

反向驯化“大数据杀熟”真的
有用吗？是否能成为治理“大数据
杀熟”的一种有效手段？北京市
兰台 （上海）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徐红梅在接受《法治周末》记
者采访时表示，统一昵称和头像虽
然可以给算法带去一定的干扰，可
能会在一定程度躲开大数据的精
准算法，但我们每个用户的ID在正
常情况下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人认
为并非能达到完全逃避“大数据杀
熟”的有效手段。

网友分享反向驯化大数据攻略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通过搜索
“反向驯化大数据杀熟”，发现有不
少网友在分享自己“反向驯化大数
据”的攻略以及成功经验。

李媛 （化名） 告诉记者，每次
上班前需要打车时，都会提前在打
车软件里不断留言说“太贵了”，然
后仔细挑选价格最低的一单，最后
打车平台直接送了我 15 元的优惠
券。李媛还说，在外卖软件上点咖
啡，疯狂在下面刷评论“太贵了喝
不起，我只买得起 0.01 的牛马饮
料”，第二天再打开平台就会出现
0.01的优惠饮料。

此外，有媒体报道，有网友通
过 反 复 评 论“ 机 票 太 贵 了 ，买 不
起，不去了”后，发现机票价格从
4309 元 降 至 1903 元 ，降 价 超 过
2000 元。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一家出
行平台的官方客服，该客服表示，
机票价格是实时浮动的，并且受到
众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虽然尚未明确机票价格下降与
在社交媒体上“留言喊话”的行为
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不少网友出
于对“大数据杀熟”现象的无力与
愤怒，纷纷在社交平台发表诸如

“机票价格高昂，不打算去了”的

留言。
不仅是机票，网友们认为在酒

店住宿、网络购物、网约车服务、
游戏等多个领域，都可以尝试采用
类似方法。除了简单地在剪贴板复
制并粘贴“经济拮据”的文案，还
有人会选择卸载那些不常使用的应
用程序。

网友李志 （化名） 认为轮流使
用不同的打车软件，以此来模拟

“新用户”的身份，甚至会薅一些优
惠券。

此外，“momo大军”的风潮在互
联网上兴起。这些用户采用了统一
的粉色小恐龙头像，并且他们的用
户名也按照特定的模式进行命名，
以此来隐藏自己的个性特征，防止
被算法系统单独识别。

网友刘念 （化名） 作为“mo-
mo大军”中的一员，他通过关闭应
用程序中不必要权限的措施，如位
置追踪和服务通知等，还通过无痕
浏览、时刻清理网页信息来抹消自
己的互联网痕迹，另外专门申请一
个新账号用于比较同一商品的价格。

是精准营销还是“大数据杀熟”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新金融
法学中心主任、副教授陈燕红表
示，精准营销是基于现代信息技
术，通过数据分析和市场细分，为
不同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商品推荐
或服务。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精准定
位和策略优化，提升营销效率与客
户满意度，实现企业资源的合理配
置和收益最大化。

徐红梅表示，“大数据杀熟”通
常指互联网利用大数据获取用户信
息，根据用户的信息进行差异化定
价的一种商业行为，以此获取更高
利润的回报。主要表现为根据用户
消费信息和习惯，推出与用户信息
相匹配的消费品以及符合用户消费

习惯的类似商品价格。
“大数据杀熟”与精准营销在实

践中有什么区别呢？
陈 燕 红 认 为 ，在 目 的 和 动 机

上，大数据“杀熟”以差异化定价
获取超额利润，利用信息不对称
对老客户实施价格歧视，不符合
公平交易原则；而精准营销通过
合法的数据分析提供个性化服务
和产品。在消费者体验方面，大数
据“杀熟”因隐蔽性导致消费者感
到被欺骗，破坏消费体验和信任，
而精准营销通过个性化推荐提升
满意度和品牌忠诚度。在法律与
道德风险上，大数据“杀熟”涉及
价格歧视和隐私滥用，可能违反
相关法律法规，风险较高；精准营
销则在合法合规框架下进行，风
险较低且有助于建立长期客户关
系。这些差异反映了二者在目标、
方法、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法律风
险上的本质区别。

不过，精准营销并不必然导致
大数据“杀熟”。

陈燕红表示，精准营销作为一
种合法有效的商业策略，与大数
据“杀熟”在目标和操作方式上存
在本质区别，并不必然导致“大数
据杀熟”的出现。大数据“杀熟”
不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还对市
场秩序、社会信任和法律体系形
成多重挑战。

如何防范“杀熟”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九
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
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服务
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
收费标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
十一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
商品或服务的权利，经营者不得利
用技术手段强制或变相强制消费者

接受特定商品或服务，或者排除、
限制消费者选择其他经营者提供的
商品或者服务。

陈燕红提到，上述条款明确禁止
“大数据杀熟”行为，旨在保护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防止经营者
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差异化定价侵
犯消费者权益，并且进一步防范技术
滥用行为，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和消费
者的选择权。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
例为规范‘大数据杀熟’提供了法
律依据，但其执行面临认定、举
证、监管和法律界定等多重挑战。
首先是认定难，由于‘杀熟’行为
具有即时性、隐蔽性等特征，经营
者通过算法实时调整价格，消费者
难以察觉价格歧视的存在，而监管
部门因信息不对称在获取直接证据
过程中易遇阻碍。其次是举证难，
算法的复杂性和平台对技术手段的
保密性使消费者难以证明价格差异
与‘杀熟’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导致维权成本高且效果不佳。再次
是监管挑战，现有监管技术手段很
难充分应对所有动态定价行为，监
管的成本高且取证难，常态化监督
的难度较大。最后是法律界定模
糊，对‘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法律
性质及其表现形式尚未完全界定
清晰，执法机构在处理相关投诉
时面临解释和适用法律的难题。”
陈燕红说。

徐红梅提到，对于“大数据杀
熟”现象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做好
有关监管工作。对于一些平台或者
APP 过度搜集用户个人信息的，严
格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规制。同时，
对于大数据算法的具体运用范畴
和使用场景加以明确，非必要不
得随意利用算法获取用户信息，
并据此“量体裁衣”为不同用户推
荐差异化消费待遇。继续加强对
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普法宣传，
让更多的用户谨慎将个人信息随
意流出。另外，也要让平台和各类
APP 合法合规收集并储存用户信
息，从源头建立起商家与用户之间
的信任体系。

陈燕红表示，消费者应提高价
格敏感度并善于比较，通过多平台
比价发现潜在价格差异，避免过度
依赖单一平台；其次是增强维权意
识并主动收集证据，在发现价格异
常时保存交易记录和截图，勇于向
平台或监管机构反映问题；再次是
利用数据可携权控制信息流动，依
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等规定将个人信
息转移至其他服务提供者，以防
止 信 息 垄 断 ， 减 少 价 格 歧 视 风
险；最后是注意协议条款，避免
让渡核心权利，仔细审阅平台使
用协议中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内
容，明确知晓数据使用情况。这些
措施能够帮助消费者降低被“杀
熟”的可能性，并在权益受损时及
时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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